
 

 

妇女事务委员会  

 

有关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强制举报规定的建议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政府建议向指定专业人士施加法定责任，规定他

们须向政府有关当局举报 指明类别的虐待／疏忽照顾儿童

个案，违规者将须承担刑事责任。 本文件就该建议的推行

细节咨询委员意见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法庭于 2021 年 4 月审结一宗涉及 一名五岁儿童

被父母虐待致死的案件 。这个案突显儿童易受伤害而往往

未能求助或提供虐待和 疏忽照顾事件详情的情况。社会人

士因而要求建立强制举报制度，以确保及早识别和有效介

入虐待／疏忽照顾儿童个案。  

 

3 .  政府于 2021 年 7 月成立跨政策局工作小组 （工

作小组），成员包括勞工及福利局、教育局、前食物及卫生

局（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改称医务卫生局 ）和保安局，探

讨可否在香港建立强制举报规定，要求指定的专业人士在

工作期间举报虐待／ 疏忽照顾儿童个案（强制举报者 ）。工

作 小 组 于 2021 年 第 三 季 为 社 会 福 利 界 、 教 育 界 和 医 疗 界

的持份者举办一连串的咨询会，并向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

会和相关政府咨询机构 1简介有关建议。大部分意见均认为

应就强制举报规定立法，理 据如下：  

 

( i )  订立违规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强制规定，可提高

身 负 举 报 责 任 的 专 业 人 士 以 至 大 众 对 举 报 虐 儿

个案的重要性的意识 ，从而向潜在施虐者作出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当中包括儿童事务委员会、妇女事务委员会、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及家庭议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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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的阻吓；  

 

( i i )  当 经 常 接 触 儿 童 的 专 业 人 士 接 受 有 关 识 别 虐 待

／疏忽照顾儿童个案的适当培训后，最适合判断

有否出现虐待／疏忽照顾儿童的情况。因此，订

明他们的举报责任，可确保有关当局及早发现和

介入这类个案。  

 

不少持份者促请政府在拟订推行细节后，就举报准 则、举

报渠道、保护强制举报者的措施，以及培训模式和内容，

进一步咨询持份者，以 释除前线人员和相关机构的疑虑；

及避免影响向儿童提供 有关需求殷切的服务。  

 

4 .  基于上述主流意见，政府在《 行政长官 2021 年

施政报告》宣布，将推展有关强制举报规定的立法工作，

以期在 2023 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，并 为强制举

报者提供适当培训，以提高他们及早识别和处理虐儿个案

的能力。  

 

 

立法建议  

 

5 .  工 作 小 组 建 议 修 订 《 保 护 儿 童 及 少 年 条 例 》

（ 第  213 章 ）， 以 建 立 强 制 举 报 怀 疑 虐 待 ／ 疏 忽 照 顾 儿 童

个案的机制，规定强制举报者在工作期间如有合理理由怀

疑儿童「受到严重伤害 」或「有受严重伤害的迫切 危机」，

便须作出举报。值得强调的是建立该规定并不影响现行 政

府 一向鼓励 从业员 根据 《保 护儿童 免受虐待 —多专 业合作

程序指引》（ 2020 年修订版）2（《程序指引》），就不同伤害

和危机程度的虐待／ 疏忽照顾儿童个案作出举报的做法。

为准备推行有关新强制举报规定法例 的实施，政府会为各

类怀疑虐待／疏忽照顾个案的受害儿童订定 机制，以确保

儿童得到持续的保护及支持，即符合新法例所定强制举报

准则的怀疑虐待／ 疏忽照顾儿童个案，将交由警方及／或

社会福利署（社署）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（服务课）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《程序指引》是由社署联同相关政府政策局、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制定，供不同

的专业人士参考遇到怀疑虐儿个案时可采取的所需行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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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专责小组处理； 未符合强制举报准则的其他怀疑个案，

将继续根据现行机制交由社署辖下服务课或其他相关个案

服务单位（包括综合家庭服务中心／综合服务中心、医务

社会服务部、学校社会工作部等）处理，以及当涉及刑事

罪行时交由警 方处理。  

 

6 .  工 作 小 组 建 议 的 强 制 举 报 规 定 涵 盖 五 项 主 要 范

畴 ， 包 括 (a)哪 些 人 要 受 保 护 ； (b)哪 些 人 须 作 强 制 举 报 ；

(c)  如 何 界 定 须 举 报 的 怀 疑 个 案 类 型 ； (d )如 何 界 定 没 有 按

照责任举报个案的适当罚则水平；以及 (e)如何保障强制举

报者的权益。 各个范畴的拟议推行细节载于下文。  

 

(a )  哪些人要受保护？  

 

7 .  工作小组察悉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》3和世界卫

生组织 4均将儿童界定为 18 岁以下人士。在本地层面，政

府一向鼓励专业人士按《程序指引》举报涉及 18 岁以下人

士 的 怀 疑 虐 儿 个 案 。 因 此 ， 工 作 小 组 建 议 将 儿 童 界 定 为

18  岁以下人士。  

 

(b )  哪些人须作强制举报？  

 

8 .  工作小组建议，强制举报规定应涵盖 经常接触儿

童而其专业或工作现受某种形式监管 的从业员，让他们可

藉适当训練提高及早识别和处理怀疑虐待／ 疏忽照顾儿童

个案的能力， 使这类个案更容易被识别， 并让有关当局尽

快知悉。  

 

9 .  基 于 早 前 的 咨 询 文 件 中 拟 议 指 定 为 强 制 举 报 者

的从业员类别的清单 及接获的意见，工作小组更新清单如

下：  

 

社会福利界  

( i )  社工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》第 1 条列明「为本公约之目的，儿童系指 18 岁以下的

任何人，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 18 岁。」。  

4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「虐待儿童」为「对 18 岁以下儿童的虐待和忽视行为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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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幼儿中心、幼儿园暨幼儿中心、留宿幼儿中心、

留宿特殊幼儿中心、儿童院、儿童收容中心、男

／ 女 童 院 和 男 ／ 女 童 宿 舍 的 幼 儿 工 作 员 ／ 幼 儿

中心主管；  

( i i i )  提供儿童住宿照顾服务的服务单位（包括留宿幼

儿中心、留宿特殊幼儿中心、儿童院、儿童收容

中心、男／女童院和男／女童宿舍 ）的院长／负

责人；  

 

教育界  

( iv)  教师；  

(v )  各资助种类的小学、中学和特殊学校的 宿舍部的

负责人；  

 

医疗界  

(v i )  护士；  

(v i i )  医生；  

(v i i i )  牙医；  

( ix)  注册和表列中医；以及  

(x )  医疗专业人员，包括物理治療师、职业治療师、

视光师、放射技师、助产士、脊医、牙齿卫生员、

言语治療师、营养师、听力学家、臨床心理学家

和教育心理学家。  

 

10 .  工 作 小 组 建 议 在 修 订 法 例 的 附 表 中 列 出 强 制 举

报者类别的清单，以便紧贴不断转变的情况，迅速以附属

法例的方式不时修订 该清单。  

 

(c)  如何界定须举报的怀疑个案类型？  

 

11 .  工 作 小 组 建 议 规 定 强 制 举 报 者 在 工 作 期 间 及 其

专业实务范围内，当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「受到严重伤害 」

或「有受严重伤害的迫切 危机」时须作出举报。有关怀疑

应基于强制举报者的专业知识、判断及／或经验； 对相关

儿童的状况及其与父母／照顾者之间的互动 的亲身观察；

儿童、父母／照顾者或任何认识相关儿童的人 士所披露的

具体资料；或身体检查及／或调查的结果。强制举报者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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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乎有关伤害的程度和范围； 儿童受虐待及／或被 疏忽照

顾的时间长短和频密程度；是否存在威胁、胁迫、 残暴和

怪异或异常因素及其程度，以厘定有关伤害是否严重。  

 

12 .  参考本地经验和海外司法管辖区的相关指引，工

作小组就四类界定为怀疑虐儿的个案，即 身体虐待、性侵

犯、疏忽照顾和心理虐待，列出可举报情况的例子。  

 

13 .  工 作 小 组 从 早 前 的 咨 询 会 得 悉 有 专 业 关 注 到 不

论个案性质而强制规定举报各类个案的做法 可能会破坏有

些专业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 任和沟通内容保密义务 5，以及

有些海外司法管辖区实施强制举报机制后出现过度或过早

举报的弊端。因此，工作小组建议设立「分级」举报机制： 

 

(a)  必 须 根 据 强 制 举 报 规 定 向 警 方 及 ／ 或 社 署 服 务

课辖下专责小组举报第一级个案（即符合强制举

报准则的怀疑虐儿个案 ）；以及  

 

(b )  鼓 励 举 报 及 ／ 或 转 介 第 二 级 6和 第 三 级 7个 案 （ 即

未符合强制举报准则的个案 ）至社署辖下服务课

和其他适当的个案服务单位。  

 

可举报情况的例子载于 附件一，而强制举报者的责任 则载

于附件二。  

 

14 .  社署会联同有关政府部门、非政府机构和相关专

业团体拟备附有可举报情况的 例子的参考指南，为实施强

制举报规定提供实 务指引，并协助强制举报者识别目标个

案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《香港注册医生专业守则》列明「在特殊情况下，病人的医療资料可在未征得

有关病人同意下向第三者披露，例如： ( i)为防止病人或他人遭受严重伤害而须
披露有关资料；( i i )法例规定必须披露有关资料。」。《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实务指
引》列明「当有充分证据显示对服务对象或可能受其行为影响人士的安全或利
益构成真确、迫切又严重的危机时，社工即使未有在事前取得服务对象同意，
亦应采取其认为必须的步骤去通知有关的第三者。」。  

6 第二级个案为怀疑儿童有遭受伤害的危机或可能会受到伤害的个案。  

7 第三级个案为须关注及进一步了解的怀疑虐儿个案，或该儿童或其家人需要跟
进的怀疑虐儿个案。  



 

- 6 - 

 

(d )  如何界定没有按照责任举报个案的适当罚则水平？  

 

15 .  工作小组参考了本地法例的刑罚制度 8，特别是没

有履行责任举报一些严重程度相若的罪行与干犯这些严重

罪 行 两 者 罚 则 水 平 的 差 别 ， 并 比 对 《 侵 害 人 身 罪 条 例 》

（第  212 章）第 27 条所订施虐者可处监禁十年的刑罚，建

议把强制举报者没有履行强制举报规定法例所界定的虐儿

个 案 责 任 的 罚 则 ， 定 为 三 个 月 监 禁 及 第 五 级 罚 款

（即  50 ,000  元）。  

 

16 .  持份者在早 前的咨询会表示 ，政府应作出适当平

衡，一方面须传递明确的信息，表明社会不会容忍没有履

行责任强制举报易受伤害的儿童遭严重虐待及 疏忽照顾的

情况；另一方面须确保没有履行强制举报责任的人 士所受

罚则的水平，相对于施虐者而言，应与其所犯罪行的性质

／严重程度相称。 在拟定上述罚则时，工作小组已适当考

虑相关意见。  

 

(e)  如何保障强制举报者的权益？  

 

17 .  为保障强制举报者的权益，工作小组建议在新法

例及／或指引中加入保密和保障条文，赋予举报者豁免权，

使其免于承担因真诚举报而引致的任何民事、刑事或行政

责任。这些条文包括：  

 

( i )  强 制 举 报 者 的 雇 主 或 主 管 不 得 实 施 任 何 工 作 政

策、规则或其他规定，防止或妨碍举报者根据强

制举报规定的法例作出举报。  

 

( i i )  任何人不得披露强制举报者的身分，或披露可推

断其身分的资料，除非因调查有关举报，或因保

障或促进儿童的安全、福利和福祉，或因进行任

何法律程序而需予以披露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一些严重罪行（如贩毒、可公诉罪行及恐怖主义活动）本身的罚则为监禁七 年

至终身监禁及不同的罚款级数不等，而没有履行披露该等严重罪行的 罚则为三
个月监禁及第五级罚款（即 50,000 元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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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不得就有关举报向强制举报者提出诉讼（包括任

何民事、刑事或行政法律诉讼 ）。  

 

( iv)  不 得 把 强 制 举 报 者 的 举 报 视 作 违 反 任 何 专 业 操

守或守则，或偏离任何可接受的专业操守标准。 

 

(v )  强 制 举 报 者 的 雇 主 或 主 管 不 得 因 其 作 出 举 报 而

施以解雇、歧视或报复。  

 

18 .  由 于 部 分 专 业 团 体 关 注 新 订 的 强 制 举 报 规 定 与

强制举报者的专业操守和保密义务之间或有冲突， 相关政

策局和部门会与有关专业团体展开商讨 ，探讨是否需要适

当修订各团体的相关工作守则。  

 

 

举报渠道  

 

19 .  强 制 举 报 者 要 为 没 有 履 行 新 强 制 举 报 规 定 的 责

任承担个人法律责任， 他们须在合理时间内致电或以任何

其他方式，向警方或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 服务课辖下专责

小组举报相关新法例所指明的虐待／ 疏忽照顾儿童个案，

然后提交书面报告。 强制举报者通过订明的渠道作出举报

后，便视作已履行法定责任。社署服务课或警 方会向强制

举报者发出书面确认。警方及／或相关服务课辖下专责小

组会进行保护儿童调查、刑事调查及／或召开保护怀疑受

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（多专业个案会议 ）。服务课会就

在多专业个案会议 中界定为虐儿个案或虐儿危机属高的个

案提供全面的跟进服务，以确保所涉儿童得到适切的支持

和保护。至于其他个案，社署相关的个案服务单位 （包括

综合家庭服务中心／综合服务中心、医务社会服务部、学

校社会工作部等）会根据现行机制 作出跟进，包括安排福

利服务、辅导和其他适当跟进 行动。有关举报渠道的流程

图载于附件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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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  

 

20 .  社署会设立电子学习平台，让指定的强制举报者

接受适当培训，以提高他 们及早识别和处理怀疑虐待／ 疏

忽照顾儿童个案的能力。 平台可方便他们取得培训 材料，

以灵活方式完成所需培训。强制举报者可通过网上研讨会

模式或网上自学模式参加培训课程。 参加者如在课 后测验

中得分达 90%或以上，将可获发相关单元的电子证书。 整

个培训课程包括两个单元，当中单元 一涵盖保护儿童的基

本知识，而单元二则涵盖与新订法例相关 的法律和举报 事

宜的基本知识。培训内容和大纲的详情载于附件四。  

 

21 .  电 子 学 习 平 台 会 在 强 制 举 报 规 定 立 法 前 分 阶 段

推出，单元一的网上研讨会模式及网上自学模式将分别于

2022 年 年 底 ／ 2023 年 年 初 及 2023 年 第 二 季 开 始 可 供 使

用 。 单 元 二 的 网 上 研 讨 会 和 网 上 自 学 两 种 模 式 则 将 由

2023 年第四季起或在强制举报规定 立法后（以较早日期为

准）可供使用。与此同时，相关政策局和部门及医院管理

局将为更多专业人士 （特别是指定的强制举报者）加强持

续专业培训，以加深他们对保护儿童的认识，为强制举报

规定的法例做好准备。  

 

 

行政支持措施  

 

22 .  在推展有关强制举报规定新法例的同时，政府一

直致力加强现行支持措施，包括把 「在学前单位提供社工

服务先导计划 」恒常化、改善「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 」、

增加儿童紧急安置服务的名额，以及强化家长支持和教育

及公众教育计划。 政府已订定和正考虑的各项行政支持措

施载于附件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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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事宜  

 

23 .  工作小组正考虑如何推展法律改革委员会（法改

会）在 2021 年 9 月发表的报告书中有关「没有保护罪」 9

的建议，建议罪行与政府保障儿童最佳利益和安全及绝不

姑息虐儿行为的政策目标 一致。工作小组察悉法改会的建

议罪行复杂，尤其是把「照顾责任」概念应用于机构环境

及某些作为（或不作为）可能招致最高刑罚为监禁 20 年的

刑事责任这些方面 。因此，政府有必要仔细检视及谨慎审

议建议罪行，并与有关持份者建立共识。工作小组将继续

参考过往案例，并研究如何清晰阐释 「照顾责任」概念及

其他与建议罪行相关的主要用语，以考虑如何落实法改会

提出的建议罪行。  

 

 

实施时间表  

 

24 .  视乎咨询结果 ，工作小组计划于 2023-24 年度立

法会会期内提交条例草案，以推展有关强制举报规定的立

法工作。  

 

 

征询意見  

 

25 .  请 委 员 就 本 文 件 所 载 的 拟 议 推 行 细 节 提 出 意 见

询文件所建议的推行细节有任何意见。  

 

 

 

勞工及福利局  

教育局  

医务卫生局  

保安局  

 

2022 年 9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就适用于儿童方面，「没有保护罪」是指在因非法作为或忽略导致儿童死亡或受

严重伤害的个案中没有保护该儿童。 如受害人死亡， 法律改革委员会建议的最
高刑罚为监禁 20 年；如受害人受严重伤害，监禁 15 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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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 

强制举报虐儿个案下须举报的情况  

 

在新法例下 符合「受到严重伤害或有受 严重伤害的迫

切危机」的举报门坎的情况 可包括：  

 

(a )  身体虐待  

(1 )  严重的身体损伤而需要紧急治疗。  

(2 )  攻 击或严重 创伤行 为，例如 ： 中毒 而危及生 命，并

可能导致死亡或器官／四肢永久性功能障碍。  

(3 )  以 武器或工 具 作出 具有虐待 性或暴 力行为模 式的攻

击。  

 

(b)  性侵犯  

(1 )  严重性犯罪 ，例如：强奸、肛交或乱伦。  

(2 )  遭受直系亲属性侵犯。  

(3 )  因性行为导致性病、性器官创伤等。  

(4 )  儿 童在受到 贿赂、 胁迫、威 胁、剥 削或暴力 的情况

下 进行性行 为，而 其发展功 能或成 熟度与参 与该行

为 的其他人 存在显 著差异（ 例如儿 童有智力 障碍、

小 学生与学 校教师 发生性行 为、儿 童被引诱 或威胁

为他人制作色情影像）。  

(5 )  在 近期或持 续地发 生性侵犯 ，而儿 童会与 该 施虐者

继续有频密或在短时间内的接触。  

(6 )  儿 童在协助 和教唆 下受到性 侵犯， 包括故意 让儿童

暴露在性接触、性行为或与性有关的活动。  

 

(c)  心理虐待  

(1 )  儿童被威吓会受到严重伤害（身体、性或心理方面），

危及他／她的身心 安全。  

(2 )  儿 童被恐吓 会在他 ／她面前 严重伤 害（身体 、性或

心理方面）与其有家庭关系的人。  

(3 )  儿 童曾或正 在 被其 照顾者以 长期和 重复的行 为模式

对 待，包括 拒绝、 蔑视、忽 视其情 感需要， 以致儿

童的发展或福祉已经或正在受到严重伤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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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疏忽照顾  

(1 )  儿 童经常无 人看管 ，基本需 要没有 得到满足 ，导致

／ 可能导致 严重或 危及其生 命的 受 伤／疾病 ／伤害。 

(2 )  儿 童曾暴露 在危险 环境中， 对他／ 她构成直 接和严

重 的危险（ 例如父 母／照顾 者 ／其 他人士吸 食毒品

时儿童在场，以致儿童很可能吸入或接触有关毒品）。 

(3 )  儿 童暴露在 极度不 安全和不 卫生的 环境，对 他／她

的 健康造成 直接和 严重的危 险（例 如 ：危及 生命的

传 染病，儿 童在满 布人类或 动物粪 便的地方 生活）。 

(4 )  新 生儿或婴 幼儿并 非因先天 问题而 出现严重 营养不

良或有明显体弱迹象。  

(5 )  儿 童因缺乏 必须的 医疗救 治 而可能 有生命危 险，并

急需治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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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身体虐待的可举报情况例子  

 

 

*  社 会 福 利 署 保 护 家 庭 及 儿 童 服 务 课 会 为 强 制 举 报 怀 疑 虐 儿 个 案 加 强 个

案 分 流 系 统 。  

#  合 适 的 个 案 服 务 单 位 包 括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／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、 医 务 社

会 服 务 部 及 学 校 社 会 工 作 部 等 。  

2. 儿童是否有受伤／遭受伤害，或再受伤

／再遭受伤害的危机？  

1. 儿童是否有严重受伤／遭受严重伤害，

或遭受严重伤害的迫切危机？  

3. 是否有任何披露及／或任何征象令人

担心儿童受伤／遭受伤害？  

4. 儿童／其家庭是否正接受任何服务以

解决有关问题？  

立即向警方

／服务课*

作出  

强制举报  

向服务课 *

／警方  

举报  

转介至  

合适的  

个案服务

单位 #  

否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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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强制举报规定下举报 身体虐待的机制  

 

第一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涉及儿童遭受严重伤害，

或有遭受严重伤害的迫切危机 而须强制

举报  

 

（向警方或服务课举报）  

第二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涉及儿童有遭受

伤害的危机，或儿童可能已受

到伤害而其父母／照顾者不愿

意与相关专业人士合作  

 

（向服务课或警方举报）  

第三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不成立，但有

需要跟进涉事儿童或家庭  

 

（向合适的个案服务单位  

举报／转介个案）  

1 .  儿童受到严重受伤／遭受严重伤害  

 

儿 童 没 有 严 重 受 伤 ／ 遭 受 严 重

伤害，但有受伤／遭受伤害的 危

机  

没 有 迹 象 显 示 儿 童 可 能 遭 受

虐 待 ／ 伤 害 ， 但 儿 童 ／ 其 家

庭有其他服务需要  

i )  儿童严重受伤 （例如：失去意识、呆
滞、抽搐、伤口流血不止、肢体变形、呼
吸异常或困难、严重烧伤等 ），如置之不
理，很可能导致死亡、身体出现严重畸形
或身体正常机能丧失或严重受损  

 

i )  儿童现时的伤势并不严重，但
过 往 曾 有 受 伤 或 遭 受 虐 待 ／ 伤
害的经历／记录  

个 别 管 教 ／ 不 合 适 的 育 儿 情
况，儿童没有因此而受伤  

i i )  儿童曾或正被施以有害或有毒物质  i i )  长 期 或 不 断 升 级 的 严 苛 管 教
方式以致儿童受轻伤（例如：儿
童的躯干、臀部、双臂或双腿等
出现红肿）  

 

 

2 .  儿童有遭受严重伤害的迫切危机    

儿童的眼睛、头部、胸部／腹部等敏感部
位曾被虐打，但伤势已痊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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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性侵犯的可举报情况例子  

 
*  社 会 福 利 署 保 护 家 庭 及 儿 童 服 务 课 会 为 强 制 举 报 怀 疑 虐 儿 个 案 规 定 加 强 个 案 分 流

系 统 。  

#  合 适 的 个 案 服 务 单 位 包 括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／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、 医 务 社 会 服 务 部 及

学 校 社 会 工 作 部 等 。  

2. 你是否有儿童性侵犯事件的具体数据，

显示儿童曾经遭受性侵犯，但儿童未曾

遭受严重伤害或没有遭受严重伤害的

迫切危机？  

 

1. 你是否有儿童性侵犯事件的具体数据，

显示儿童曾经遭受严重伤害或有遭受

严重伤害的迫切危机？ 

3. 你是否高度怀疑儿童可能遭受性侵犯，

但未能获得具体数据？例如  

(a) 有与性侵犯有关的体检及／或调

查结果  

(b) 发现儿童参与与性有关的通讯（例

如通过流动电话或互联网）  

(c) 儿童透露或有行为表现显示可能

受到性侵犯  

4. 你是否担心儿童可能需要别人协助处

理与性侵犯无关的性方面问题？  

立即向警

方 ／服务

课 *作出  

强制举报  

向服务课 *

／警方  

举报  

转介至  

合适的  

个案服务

单位 #  

(a) 向社工举报（如该

儿童／家庭是个案服务

单位#的已知个案）  

(b) 向服务课*举报  

（如该儿童／家庭并非

个案服务单位#的已知

个案）  

否 

是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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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强制举报规定下举报 性侵犯的机制  

 

第一级  

怀疑性侵犯事件中的儿童曾经遭受

严重伤害或有遭受严重伤害的迫切

危机而须强制举报  

 

（向警方或服务课举报）  

第二级  

怀疑儿童性侵犯事件中儿童可能

遭受伤害  

 

（向服务课或警方举报）  

第三级  

怀疑儿童性侵犯事件不成

立，但有需要跟进涉事儿童

或家庭  

 

（向合适的个案服务单位  

举报／转介个案）  

有 披 露 或 具 体 数 据 显 示 儿 童 因 性 侵

犯 事 件 遭 受 严 重 伤 害 或 有 遭 受 严 重

伤害的迫切危机  

有具体数据显示儿童曾遭性侵犯，

但 是 儿 童 没 有 遭 受 严 重 伤 害 的 迫

切危机  

 

 

i )  严重性犯罪，如强奸、肛交或乱伦  i )  儿 童 在 一 段 时 间 之 前 曾 遭 性 侵
犯 ， 但 不 大 可 能 会 再 见 到 伤 害 他
／她的人  

 

 

i i )  儿童在受到贿赂、胁迫、威胁、剥
削或暴力的情况下进行性行为，而其
发 展 功 能 或 成 熟 度 与 参 与 该 行 为 的
其他人存在显著差异  

 

i i )  怀孕及染上性病等  

 

 

i i i )  促使儿童展露其 性器官以制作色
情物品并已经将其广泛分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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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心理虐待的可举报情况例子  

 

*  社 会 福 利 署 保 护 家 庭 及 儿 童 服 务 课 会 为 强 制 举 报 怀 疑 虐 儿 个 案 加 强 个 案 分 流 系

统 。  

#  合 适 的 个 案 服 务 单 位 包 括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／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、 医 务 社 会 服 务 部 及

学 校 社 会 工 作 部 等 。  

  

2. 儿童是否有遭受心理伤害的危机？ 

1. 儿童是否曾／正遭受严重心理伤害？  

3. 你是否有疑问或怀疑你所目睹／听闻

的某些个人或集体行为对儿童造成心

理伤害？  

4. 儿童／其家庭是否正接受任何服务以

解决有关问题？  

立即向警方

／服务课 *

作出  

强制举报  

向服务课 *

／警方  

举报  

转介至  

合适的  

个案服务

单位 #  

否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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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强制举报规定下举报 心理虐待的机制  

 

第一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涉及 儿童遭受严重

伤害，或有遭受严重伤害的迫切

危机而须强制举报  

（向警方或服务课举报）  

第二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涉及儿童有遭受伤害的

危机，或儿童可能已受到伤害  

（向服务课或警方举报）  

第三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并不成立，但

有需要跟进涉事儿童或家庭  

（向合适的服务单位 举报／

转介个案）  

儿童曾／正遭受严重心理伤害  儿童有遭受心理伤害的危机  没 有 迹 象 显 示 儿 童 有 可 能 遭

受心理伤害，但其家庭有其他

服务需要，例如：  

i )  儿 童 受 到 威 吓 会 受 到 严 重 的
身 体 、 性 或 心 理 伤 害 ， 危 及 他 ／
她的身心安全  

 

i )  儿 童 没 有 受 到 威 吓 会 受 到 严 重 伤
害，但是被不恰当对待，以致其心理可
能受到伤害，例如：  

a )  在家中把儿童当作不存在 ;  

b)  在公共场所羞辱儿童 ;  

c )  向儿童灌输有偏差的道德价值观  

有 人 以 不 适 当 的 方 式 对 待 儿
童，例如以侮辱性的言词呼喝
儿童，但只是个别事件  

 

i i )  儿 童 因 暴 露 于 严 重 伤 害 （ 身
体 、 性 或 心 理 ） 的 情 景 而 受 到 恐
吓  

 

i i i )  儿 童 正 被 其 父 母 ／ 照 顾 者 以
长 期 和 重 复 对 待 的 行 为 模 式 ， 包
括拒绝、蔑视、忽视其情感需要，
以 致 其 发 展 或 福 祉 已 经 或 正 在 受
到严重伤害。  

 

i i )  儿童 正被其父 母／照 顾者 偶尔 的对
待行为，包括拒绝、蔑视、忽视其情感
需要，但儿童的发展或福祉没有受到明
显伤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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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疏忽照顾的可举报情况例子  

 
*  社 会 福 利 署 保 护 家 庭 及 儿 童 服 务 课 会 为 强 制 举 报 怀 疑 虐 儿 个 案 加 强 个 案 分 流 系

统 。  

#  合 适 的 个 案 服 务 单 位 包 括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／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、 医 务 社 会 服 务 部 及

学 校 社 会 工 作 部 等 。  

2. i) 你是否察觉／获悉儿童一直／将会

被独留不顾？或  

ii) 父母／照顾者虽然在场，但没有因

应儿童的年龄、发展状况或其他情况给

予所需关注，而对儿童构成危机？或  

iii) 儿童是否 因 父母／ 照顾 者长 期或

经常不在场或没有给予所需关注受到

影响？  

1. 儿童是否因父母／照顾者不在场，或

就儿童的年龄、发展状况或其他情况

而言所给予的关注是低于合理水平，

以致儿童严重受伤／遭受严重伤害，

或有遭受严重伤害的迫切危机？ 

3. 父母／照顾者／儿童是否披露及／或

有环境或行为征象显示可能出现疏忽

照顾的情况？ 

4. 儿童／其家庭是否正接受任何服务以

解决有关问题？ 

立即向警方

／服务课 *

作出  

强制举报  

向服务课 *

／警方  

举报  

转介至  

合适的  

个案服务

单位 #  

否 

否 

否 

是 

 

是 

是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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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强制举报规定下举报 疏忽照顾的机制  

 

第一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涉及儿童遭受严重伤

害，或有遭受严重伤害的迫切危机而

须强制举报  

（向警方或服务课举报）  

第二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涉及儿童可能已遭受

伤害或有遭受伤害的危机  

（向服务课或警方举报）  

第三级  

怀疑虐儿事件不成立，但

有需要跟进涉事儿童或家

庭  

（向合适的个案服务单位  

举报／转介个案）  

为 父 母 ／ 照 顾 者 不 在 场 ， 或 就 儿 童 的
年 龄 、 发 展 状 况 或 其 他 情 况 而 言 所 给
予 的 关 注 是 低 于 合 理 水 平 ， 以 致 儿 童
遭 受 严 重 伤 害 ， 或 有 遭 受 严 重 伤 害 的
迫切危机  

1 .  儿童一直／正乏人照顾，但没有

严重受伤  

1 .  没 有 迹 象 显 示 儿 童 被 疏

忽 照 顾 ， 但 其 家 庭 有 其

他服务需要  

i )  父 母 ／ 照 顾 者 不 在 场 ， 或 没 有 给 予
儿 童 适 当 的 关 注 ， 以 致 儿 童 遭 受 严 重
伤害（例如：失去意识、呆滞、抽搐、
伤口流血不止、肢体变形、呼吸异常或
困难、严重烧伤等 ），如没有治理，很
可 能 导 致 死 亡 、 身 体 出 现 严 重 畸 形 或
身体正常机能丧失或严重受损  

 

儿 童 被 发 现 独 自 一 人 在 街 上 ， 而 又
无 法 提 供 父 母 ／ 照 顾 者 的 联 络 方 法
或回家的路线  

 

父 母 ／ 照 顾 者 没 有 妥 善 看
管儿童，但儿童身上没有受
伤或遭受伤害的明显痕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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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)  父母／照顾者不在场，或没有给予
儿 童 适 当 的 关 注 ， 以 致 儿 童 暴 露 于 可
致 严 重 受 伤 ／ 伤 害 的 危 险 情 况 ， 即 使
儿 童 碰 巧 或 因 别 人 介 入 或 自 行 避 过 上
述严重伤害  

 

  

 2 .  父 母 ／ 照 顾 者 虽 然 在 场 ， 但 没 有

就 儿 童 的 年 龄 、 发 展 状 况 或 其 他

情 况 给 予 所 需 的 关 注 ， 以 致 可 能

对儿童构成危机／负面影响  

2 .  父 母 ／ 照 顾 者 疏 于 照 顾

或 看 管 儿 童 ， 情 况 虽 不

理想，但就儿童的年龄、

发 展 或 其 他 状 况 而 言 ，

未 至 于 对 儿 童 构 成 危 机

／负面影响  

 i )  父 母 ／ 照 顾 者 无 法 在 某 些 情 况
下确保儿童的安全（例如：接近无窗
框 的 窗 户 、 在 繁 忙 的 道 路 上 ／ 泳 滩
上 ／ 泳 池 边 玩 、 把 玩 尖 锐 或 危 险 的
物品／化学物／杀虫剂等）  

 

父 母 ／ 照 顾 者 对 儿 童 的 教
养不足，但儿童的健康和发
展状况并未偏离正常水平  

 i i )  儿童有严重的发育／营养问题 ；
或 在 没 有 医 学 原 因 可 作 解 释 下 未 达
发展里程碑  

 

 

 ( i i i )  居 住 环 境 不 利 儿 童 健 康 成 长
及发展  

 

 



 

 

附件二  

强制举报者在强制举报规定的法例下须承担的责任  

 

 在 强制举报 怀疑虐 待／疏忽 照顾儿 童个案规 定的新

法例下，强制举报者须举报符合举报准则的案 件。因任何

作为／不作为而令儿童的安全、身心健康、发展或福祉受

严重伤害或有受严重伤害的迫切危机的情况下 ，该规定可

让及早发现和介入这些个案，同时尽量避免有些海外司法

管辖区实施强制举报机制后出现过度或过早举报的弊端。  

 

2 .  在 工作期间 及其专 业实务范 围内， 当有合理 理由怀

疑儿童「受到严重伤害」或「有受严重伤害的迫切危机」

时，强制举报者须作出举报。该等怀疑应基于其专业知识、

判断及／或经验；对相关儿童的状况及其与父母／照顾者

之间的互动的亲身观察；儿童、父母／照顾者或任何认识

相关儿童的人士所披露的具体资料；或身体检查及／或调

查的结果。强制举报者要为没有履行新规定的责任承担个

人法律责任，他们须在合理时间内致电或以任何其他方式，

向警方或社会福利署 （社署）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（服

务课）辖下专责小组举报相关新法例所指明的虐待／疏忽

照顾儿童个案，然后提交书面报告。 一旦强制举报者通过

订明的渠道作出举报后，便视作已履行法定责任。 社署服

务课或警方会向强制举报者发出书面确认。  

 

3 .  就 未符强制 举报准 则的其他 怀疑 虐 待／疏忽 照顾儿

童个案，我们鼓励强制举报者继续按照现行机制，如普通

市民般举报及／或转介 这些个案至社署辖下服务课或其他

相关个案服务单位 （包括综合家庭服务中心／综合服务中

心、医务社会服务部、学校社会工作 部等）处理，以及当

涉及刑事罪行时交由警 方处理。



 

 

图例 

服务课：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 

多专业个案会议：保护怀疑受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  
#  适当的个案服务单位包括综合家庭服务中心／综合服务中心、医务社会

服务部、学校社会工作部等  

(二择其一) 

怀疑儿童受到伤害或有受伤害的危机 

收集基本资料 

持续监察和支持有其
他有服务需要的儿童
及其家人，以及转介
至适当的专业人士／
个案服务单位 #跟进  

举报  

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受到严重伤
害或有受严重伤害的迫切危机  

服务课 

 

警方  

联合调查(按需要)

和多专业个案会议 

刑事调查  

不被认为是
虐儿或虐儿
危机属于高 

认为是虐儿／  
虐儿危机属高  

服务课 

(设优化分流系统) 

在紧急情况下，马上

采取行动以保护儿童 
(即召唤救伤车、通知警方

或寻求紧急治疗 )  
 

没有迹象显示儿童受到
伤害或有受伤害的危机  

没有迹象显示儿
童受到严重伤害
或有受严重伤害

的迫切危机 

互相通报  

保护儿童  
调查 

 

 

附件三  

举报渠道及持续的保护和支持机制流程图  

遵照现行做法，

按需要由服务课

／适当的个案  

服务单位 #跟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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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

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的 培训课程  

目的  

 

 为 提 升 强 制 举 报 者 及 早 识 别 和 处 理 虐 儿 个 案 的 能

力，当局将设立电子学习平台，为不同专业的所有强制举

报者提供两个 培训单元。  

内容  

 

单元一：保护儿童的知识  

  虐儿的定义  

  各类虐待和疏忽照顾儿童的征象  

  初步处理和评估  

  强制举报者 和相关各方的角色及责任  

  处理怀疑虐儿个案的程序  

  处理有关机构职员、 照顾者和义工的虐儿指控  

单元二：法定责任的知识  

  强制举报者的 法定职责和法律责任  

  可举报情况  

  举报机制和程序  

  保障条文  

形式  

  提 供 网 上 研 讨 会 和 网 上 自 学 模 式 ， 共 设 两 个 培 训 单

元，各为 3 小时，辅以常见问题；  

  设有选择题形式的课后测验，问题将从有关两 个培训

单元内容的问题库中随机抽选；  

  已完成培训单元及测验得分达 90%或以上的参加者，

可获发电子证书；  

  同时定期为参加者安排有关两 个培训单元的 zoom 环

节，并设网上问答；以及  

  检视从业员的出席率和培训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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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专业培训  

 

2 .  有 关 政 策 局 和 部 门 及 医 院 管 理 局 将 提 供 一 系 列 有

关保护儿童和新法例 规定的持续培训课程，以作补充。各

政策 局／部门 于 2022-23 年度提 供的持续专业培 训计划

详述如下。  

 

局／部门  计划举办的培训活动  

社署    在中央及地区层面，为准强制举报者和其

他 在 工 作 上 会 与 儿 童 接 触 的 专 业 人 士 举

办讲座、研讨会、工作坊及 ／或网上培训，

涵 盖 有 关 保 护 儿 童 的 基 础 程 度 （ 认 知 训

练）、中级程度（调查）和高级程度（专项

训练）的培训；  

  就保护儿童课题举办训练员培训计划  

卫生署    参 加 社 署 和 非 政 府 机 构 举 办 的 保 护 儿 童

培训活动  

医管局    会 在 儿 科 护 理 深 造 证 书 课 程 中 加 入 相 关

内容  

教育局    为及早識别、预防和介入怀疑虐儿个案举

办研讨会和网上培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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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 

保护儿童的行政措施  

 政府非常重视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，深信每 个儿童

都有受到保护及免受伤害和虐待的权利。要有效保护儿童，

有赖跨界别专业人士紧密合作、互相信任，以造福儿童为

本。  

2 .  为加强保护儿童，相关 政策局和部门一直推行各项

行政措施，以预防和及早识别怀疑虐儿个案，并作出适切

介入。这些措施包括：  

 

( i )  加强全港超过 700 间资助幼儿中心、幼儿园和幼儿

园暨幼儿中心的社工服务；在公营小学推行「一校一

社工」，并在中学推行「一校两社工」以加强督导支

持；  

( i i )  除要求中小学在学生連续缺课（不論原因）七天内须

通 报 个 案 的 现 行 规 定 外 ， 亦 要 求 幼 儿 园 在 学 生 連 续

七天无故缺课或在可疑情况下缺课时须予通报；  

( i i i )  把「在学前单位提供社工服务先导计划 」恒常化，透

过 对 相 关 家 庭 成 员 进 行 专 业 辅 导 和 适 当 转 介 ， 作 出

适时介入；  

( iv)  向学校发出通告，进一步加强学校人员识别虐儿个案

的 能 力 ， 提 高 他 们 举 报 个 案 和 采 取 跟 进 行 动 的 警 觉

性；  

 

(v )  进一步加强所有层面（包括地区和中 央层面）有关专

业人士之间的合作，以改善在识别、举报和跟进怀疑

虐儿个案方面的个案管理、信息互通、沟通、团队合

作和互相支持；以及  

(v i )  加强前线专业人士（例如社工、学校人员和医务人员 ）

的 培 训 ， 以 提 高 他 们 及 早 识 别 怀 疑 虐 儿 个 案 的 警 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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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并提升他们透过多专业合作处理个案（包括举报

怀疑个案、危机评估、实时保护行动、调查和跟进服

务）的知识和技巧 等。  

3 .  除采取现行措施外，政府亦正探讨能否加强下列行

政措施：  

 

( i )  检讨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 1，务求加强医院管理局

（ 医 管 局 ）、 卫 生 署 和 社 署 之 间 的 跨 专 业 沟 通 和 合

作；  

( i i )  参考强制举报法例和《举报者指南》，更新《保护儿

童免受虐待 —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 》，为相关界别的

前线人员提供 更明确的指引；  

( i i i )  加强对高危家庭的预防措施，包括 给予家长／照顾者

更 多 实 证 为 本 及 深 化 的 亲 职 支 持 、 提 供 幼 儿 照 顾 支

持（例如 0 至 2 岁优质教育及照顾服务）、更深入跟

进 高 危 个 案 ， 并 推 行 更 多 支 持 计 划 以 提 升 照 顾 者 的

精神健康；  

( iv)  加强对虐待／疏忽照顾儿童个案的亲职支持服务（例

如 安 排 施 虐 者 接 受 辅 导 和 接 受 亲 职 训 练 ， 并 由 个 案

社工监督）；以及  

(v )  加强家校合作 和家长教育，让家长 与学校携手缔造和

谐健康的环境 ，促进儿童发展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教育局、卫生署、医管局及社署连 手推行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，目的是及早

识别儿童（ 0 至 5 岁）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社会需要，为他们提供全面适时的支持

和服务。 该服务透过不同平台，包括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、医管局辖下医院

及其他相关服务单位（例如综合家庭服务中心、综合服务中心和学前机构），识

别高危孕妇、产后抑郁的母亲、 需要心理社会 服务的家庭（包括有虐儿 危机的

家庭），以及有健康、发展和行为问题的学前儿童。经识别的儿童及家庭会转介

至医疗和社会服务单位跟进。  


